
保羅旅行佈道行程 第一次（徒十三 1-十四 28）——45～48 A.D.，約歷三年 安提阿（A）→西流基→撒拉米→帕弗→別加→安提阿（B）→以哥念→路司得→特庇ˋ→路司得→以哥念→安提阿（B）→（經過彼西底、旁非利亞——省）別加→亞大利→安提阿（A）→（赴耶路撒冷開會，徒十五 1-34。為馬可與巴拿巴分手，徒十五 36-40。）  第二次（徒十五 40-十八 22）——50 春～52 A.D.，約歷三年 安提阿（A）→敘利亞基利家→特庇→路司得→經弗呂家、加拉太，到每西亞（馬其頓呼聲）→特羅亞→經撒摩特喇，到尼亞波利→腓立比→經暗妃波里、亞波羅尼，到帖撒羅尼迦→庇哩亞→雅典→哥林多→堅革哩→以弗所→該撒利亞→耶路撒冷→安提阿（A）。  第三次（徒十五 40-十八 22）——53 春～58 五月 A.D.，約歷五年 安提阿（A）→經加拉太、弗呂加→以弗所（三年，徒二十 31）→哥林多（林後十二14，十三 1-2）→以弗所→特羅亞（林後二 12）→馬其頓→以利哩古（羅十五 19）→馬其頓→希臘（住哥林多三個月，徒二十 3）→馬其頓→腓立比→特羅亞→（獨自步行到）→亞朔（碩）→米推利尼、撒摩→米利都（與以弗所長老相會）→哥士、羅底、帕大喇→推羅→多利買→該撒利亞→耶路撒冷（被捉拿）。 


